中国林业物资总公司文件
中林物[2007]第22号


关于2007年第一批森林消防专用车辆
购车事宜的通知

各用车单位：

    根据国家林业局森林防火办公室“林防办[2007]2号”文件要求，现将2007年第一批森林消防专用车辆购车事宜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车型及提车地点
1、北京BJ5020XZH4指挥车、北京BJ5030XZH62运兵车，提车地点：北京市；

2、猎豹CFA5024XZH、CFA5035XZH和三菱CFA5037XZHA指挥车，    提车地点：湖南省长沙市；

3、尼桑ZN5022XZHEBG指挥车，提车地点：河南省郑州市；

4、东风EQ5070XGCT运兵车，提车地点：湖北省十堰市；

5、桂林GL5601XXFA运兵车，提车地点：广西区桂林市。
    二、购车办法

1、各单位需提前将车款汇给我公司，并将汇款底单复印件、购车单位全称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、所购车型、邮政编码、联系电话和联系人一并传真给我公司，以便通知提车。提车时请带本单位介绍信和调拨单第三联。
2、2007年第一批森林消防专用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截止日期为2007年12月31日，因车辆生产需要一定的周期，所以，请计划12月份提车的用户在12月1日前将车款汇给我公司，以便及时安排提车。

三、供车单位

    单位全称：中国林业物资总公司

    开 户 行：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东城区支行和平里东街分理处
    帐    号：190401040000077
地   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4号中林商务楼（国家林业局北100米）208室、209室

邮    编：100013

传    真：010—64210927
指挥车联系人： 王  玉    电 话：010—84239456
运兵车联系人： 王耀明    电 话：010—8423949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九月三日
